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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限管制的应用 :

理论基础、关键问题和实施对策

王建明　李颖灏

　　摘要 : 在垄断性产品的价格管制中 ,多数学者大致认同价格上限管制“不劣于”(“优

于”或“类似于”)投资回报率管制。但实践表明价格上限管制也可能潜在问题 ,应用不当

也不会产生有利的效果。价格上限管制的有效性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 :合理的管制模型

(主要是 RPI 和 X值) 、合适的管制范围与结构以及能适应不确定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

价格上限管制的应用需要在确定、可预期的管制框架下 ,而绝不仅仅是设立价格上限管制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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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格上限管制应用的理论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电信、电力、自来水、管

道燃气、铁路运输等自然垄断产品的价格管制中 ,一

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投资回报率管制 ( Rate-of-

ReturnRegulation,ROR ) 向价格上限管制 ( PriceCap

Regulation,PCR)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人们对投

资回报率管制的日益不满。事实上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Averch与 Johnson就认识到投资回报率管制的

潜在问题 :利润最大化的被管制企业缺乏成本最小

化的激励 ,企业甚至会扩大其投资基数以获得更多

利润 ,即产生 A-J 效应。实际上 ,投资回报率管制

是以信息对称和成本完全分摊为前提的 ,而管制者

与被管制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管制失

灵。概括地说 ,投资回报率管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

(1)被管制企业缺乏成本最小化的激励 ,从而存在生

产低效率问题 ; (2)管制者与被管制企业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导致管制成本巨大甚至管制失灵 ; (3)固定被

管制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不利于促进垄断性产业竞争

格局的形成 ; (4) 诱发被管制企业通过种种途径 (游

说、寻租等) 影响管制者 ,导致“管制俘虏”的产生。

针对投资回报率管制的缺陷 ,Littlechild (1983) 提出

了价格上限管制。其基本模型为 :

ΔPCI≤RPI-X (1)⋯⋯⋯⋯⋯⋯⋯⋯⋯

在这里 ,ΔPCI 为垄断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幅

度 ;RPI 是零售价格指数 ,即通货膨胀率 ;X 为一定

时期内的生产率增长 (成本降低百分比) 。这个模型

意味着垄断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取决于 RPI 和 X的

相对值 ,如果 RPI-X 是一个负数 ,企业必须降价 ,

其幅度是 RPI-X 的绝对值 (王俊豪 ,1998) 。价格上

限管制不仅适用于单一产品 (服务) ,也适用于多产

品 (服务) 。多产品时 ,一个具体的“一揽子”价格上

限管制模型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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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pt
i 、p

t-1
i 分别为 t 期、t-1 期产出 i 的价

格。在具体实施价格上限管制时 ,由于各产品可能

采用非线性定价 (如高峰负荷定价、两部制定价等) ,

或对消费者提供价格折扣 ,因此 ,模型中各种具体产

品的价格为其平均价格。ωi 为相应的权数 ,它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例如 ,英国电信业采用上期各

产品收益ωt-1
i 为权数 ,而燃气产业则是以当期各产

品收益ωt
i 为权数。①这个“一揽子”模型意味着对于

各具体产品 ,企业有一定的自由定价权 ,但是 ,“一揽

子”范围内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不能超过规定的最

高限价。

价格上限管制提出后在英国电信、电力、管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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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自来水、铁路运输等垄断产业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1989 年美国联邦通迅委员会 (FCC) 开始将价格

上限管制应用于电信业 ,随后 ,很多州在州电信管制

中也相继转向价格上限管制。例如 ,1985 年各州采

用的都是投资回报率管制 ,1990 年开始有 1 个州采

用价格上限管制。2002 年 ,采用价格上限管制的州

达 38 个 ,占州总数目的 76%, 而此时采用投资回报

率管制的州仅有 8 个 ,占州总数目的 16% 。

归纳起来 ,价格上限管制的优势主要有 : (1) 通

过模拟竞争机制激励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

效率 ; (2) 抑制过度的投资需求 (防止 A-J 效应) ;

(3)抑制成本价格的刚性上涨 ,切实保护消费者利

益 ; (4)减少管制信息需求 ,降低管制成本 ; (5) 促进

竞争 ; (6)从长远看 ,激励企业创新。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价格上限管制。Mathios

和 Rogers分析了 AT&T的长途电话价格 ,结果显示 ,

采用激励性管制 (具有价格上限特征)的大多数州相

对于采用投资回报率管制的州电话价格显著较低。

Resende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 EDA) 和经济计量方法

检验了美国本地电话价格 ,发现价格上限管制较投

资回报率管制与更高的生产效率相关。1993 年 FCC

对 AT&T的审查发现 ,1990-1993 年间价格上限管

制累计为消费者增加 了 18 亿 美 元 的 收 益。

Schmalensee和 Rohlfs 对 AT&T 的实证研究表明 ,

AT&T累计收益在价格上限管制 (1989-1991 年) 下

比投资回报率管制 (1986-1988 年) 下多 18 亿美元 ,

消费者剩余接近 200 亿美元 ,消费者得利占 90% 以

上。Tatoliff的研究则发现 ,价格上限管制对全要素

生产率的贡献率为 2.8%, 与那些没有实施价格上

限管制的企业相比 ,提供同样的产出水平 ,劳动投入

要高出 6% ～7% 。

另外一些研究则对价格上限管制持谨慎态度。

Shin与 Ying认为 ,价格上限管制对生产率提高的作

用比较明显 ,但是对价格降低的作用非常有限。与之

类似 ,Cabral和 Riordan的研究也表明 ,相对于投资回

报率管制 ,价格上限管制有利于激励企业进行成本最

小化的投资和创新 ,但这并不一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

福利。Goel研究了价格上限管制对企业 R&D行为的

影响 ,发现过紧的价格上限管制反而降低了成本削减

和技术创新的激励。Lewis 和 Sappington的研究表

明 ,存在成本、需求状况的信息不对称时 ,价格上限

管制相对于投资回报率管制的优势变得不明显。

Vickers和 Yarrow也论证了当被管制企业拥有关于

产业状况的信息优势时 ,价格上限管制与投资回报

率管制的效力几乎是一样的。尽管如此 ,Sibley 认

为 ,价格上限管制仍然是最接近“次优”解决途径的

管制方式。

此外 ,也有学者认为不合理的价格上限管制甚

至会产生企业破产、服务中断等灾难性影响。

2000- 2001 年的加州电力危机就是一例。应该说 ,

加州电力危机不能完全归咎于价格上限管制 ,但是

其不合理的价格上限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②

最后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价格上限管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仍

有不少垄断产品没有采用价格上限管制。例如 ,价

格上限管制在美国电信业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 ,有

76%的州已经采用价格上限管制。但在美国电力、

燃气产业 ,应用则相对较少 ,而且应用时也都采用了

谨慎、变通的方式。在电力行业 ,仅有 32% 的州采

用了激励性管制 ,其中还有一些不属于纯粹价格上

限管制 ,而是与投资回报率管制较接近的收益分享

管制。在天然气行业 ,仅有 24% 的州采用价格上限

管制 ,而且其适用的范围也仅限制在采购成本。

总的来说 ,就现有的研究而言 ,多数学者大致认

同价格上限管制“不劣于”(“优于”或者“类似于”)投

资回报率管制。至于到底是“优于”还是“类似于”,

不同的研究之间还存在差异。研究结论的差异以及

实际应用中的谨慎至少也表明价格上限管制可能潜

在问题 ,如果应用不当也不会产生有利效果。这些

都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价格上限管制 ,探讨其亟需

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应用的战略对策 ,从而为价格上

限管制在我国的具体应用提供指导。

二、价格上限管制应用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RPI 和 X值的确定问题

一般认为 ,RPI 就是社会零售价格指数 ,其实不

然 ,RPI 的经济含义是企业实际投入成本的价格指

数 ,而不是社会零售价格指数。用社会零售价格指

数代表企业实际价格指数是基于这样的假设 ,即社

会零售价格指数接近于企业实际价格指数 ,同时也

可能由于企业实际价格指数难以计量、易于为垄断

企业操纵及难以为消费者理解等原因。但是 ,问题

在于社会零售价格指数与企业实际价格指数两者变

动的方向和幅度并非完全一致。这至少有两方面原

因 :一是企业的投入只有小部分发生在零售消费市

场 ,大多数投入均为生产资料 ;二是一些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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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汇率、税制等) 的变化可能导致企业投入成本的

变化。例如 ,由于企业投入品不少需要从国际市场

进口 ,汇率的变化可能导致企业投入成本大幅度变

化 ,而社会零售价格指数也未能反映这一变化。这

样如果直接让价格上限与社会零售价格指数挂钩 ,

企业的利润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不确定因素

(而不是内部生产效率因素) ,这必然大大削弱价格

上限管制的激励效果。

对 X值而言 ,X 值过小 ,垄断产品价格会大大超

过平均成本 ,导致分配效率低下 (尽管生产效率可能

较高) ,价格上限管制没有起到应有的社会福利效

果 ;X 值过大 ,也不利于激励企业长期成本最小化的

投资和创新 ,甚至会产生垄断企业破产等灾难性影

响。Cowan的研究发现 ,过紧的价格上限 (表现为上

限价格低于边际成本) 导致的福利损失甚至会大于

没有任何管制时的社会福利损失。这种福利损失往

往隐性地体现为质量下降和数量不足 ,而且这种福

利损失往往在长期表现出来。可见 ,X 值有一个适

当值 (或合理区间) 。而确定特定产业生产率增长的

适当值在实践中碰到不小的麻烦。因为这里的生产

率是指产业平均生产效率 ,而不是企业的个别生产

效率 ,也不是产业最优生产效率 (那样的话可能过于

严格 ,很多企业都将达不到) 。但在特定的地区、产

业范围内只有一家垄断企业或少数几家垄断企业 ,

产业生产效率就是企业生产效率。在管制者与被管

制企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确定产业生产率合理

增长速度无疑困难重重 ,而且往往导致各利益集团

之间的讨价还价。例如 ,在 1993 年 FCC价格审查期

间 ,美国电信协会 (USTA) 认为 ,电信厂商平均生产

率增长为 1.7% 。然而 ,MCI认为电信厂商平均生产

率增长应为 5.9%,AT&T 也断定实际的生产率增长

应该为 5.47% 。这里 ,MCI 和 AT&T是长途电话公

司 ,是本地电话的买方 ,偏向一个较高的生产率增

长。USTA为本地电话运营商的联合组织 ,代表卖

方 ,偏向一个较低的生产率增长。

(二)交叉补贴问题

以上讨论针对单个产品 (业务) 领域 ,对于多产

品或者产品涉及多个市场的企业 ,实行一揽子价格

上限管制 ,则存在交叉补贴的可能性。在投资回报

率管制下 ,管制者可以通过对垄断企业的各产品 (业

务)分别核算独立成本、制定管制价格 ,因此 ,交叉补

贴尽管在一定程度内存在但亦是一个均衡的结果

(存在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次优结果) 。在价格上

限管制下 ,垄断企业有更多的价格自由权 ,可以通过

在垄断业务定高价 ,在竞争和潜在竞争业务定低价 ,

实行交叉补贴战略。一般来讲 ,交叉补贴有两种类

型 :一是企业在不同产品 (业务)间进行交叉补贴 ;二

是企业对不同的消费者实行交叉补贴。

不同产品间的交叉补贴可以从不同产品 (服务)

的收益率 (及其变迁) 中看出来。从表 1 可以看出 ,

1990年 FCC开始在州际服务业务中引入价格上限

管制时 ,7 家电信公司总体收益率平均为 12.9%, 普

通线路、传输、切换、特殊接入等业务的平均收益率

均在 11% ～13% 之间 ,彼此相差不大。然而实施价

格上限管制 4 年后的 1993 年 ,情况却发生了较大变

化。尽管 7 家电信公司总体收益率变化不大 ,平均

从 12.9% 上升到 14.0%, 但是 ,不同性质业务的收

益率变化却有很大差别 :普通线路、传输业务、特殊

接入等竞争性业务上升得比较缓慢或者负增长 ,切

换业务 (垄断性业务) 的收益率却急剧增加 ,平均从

12.9% 上升到 30.8% 。在纽约电话公司 ,切换业务

的收益率竟然从 13.1% 增加到 47.5%, 特殊接入业

务收益率则从 9.1% 下降为 5.7% 。显然这些差异

不能用外部成本变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等来解释 ,唯

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电信运营商充分利用一揽子价格

上限管制的空间实行了交叉补贴战略。

表 1 　　美国电信州际服务各类业务的收益率
州际总体 普通线路 切换业务 传输业务 特殊接入

1990年 1993年 1990年 1993年 1990年 1993年 1990年 1993年 1990年 1993年
美国技术公司 1415% 1514% 1214% 1217% 1210% 2117% 1117% 1410% 1613% 1211%
贝尔太平洋公司 1414% 1511% 1015% 1312% 1310% 2119% 1217% 1015% 1213% 1011%
贝尔南方公司 1312% 1319% 1114% 1011% 1410% 3410% 1313% 1118% 1112% 1612%
纽约电话公司 1018% 1316% 812% 811% 1311% 4715% 1113% 1216% 911% 517%
太平洋贝尔公司 1217% 1218% 1111% 1110% 1316% 3217% 1318% 614% 1216% 1119%
西南贝尔公司 1112% 1311% 112% 915% 1215% 3318% 712% 1414% 1111% 1214%
美国西部公司 1317% 1412% 1215% 919% 1214% 2411% 1312% 1415% 1011% 1211%
简单平均数 1219% 1410% 1110% 1016% 1219% 3018% 1119% 1210% 1118% 1115%

资料来源 :根据 Loube(1995)的资料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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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本收益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从实际价

格变动也可以看出不同消费者之间交叉补贴的存

在。英国电信业 1991-1996 年不同消费者群体的

实际 X值差异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在英国电

信业 ,不同消费者群体的 X 值平均为 616%, 但是 ,

所有商业消费者的 X 值为 913%, 而所有居民消费

者的 X值只有 412% 。进一步地 ,在居民消费者中 ,

使用量较大的 20% 其 X 值为 517%, 使用量较小的

80% 其 X 值仅为 217% (王俊豪 ,1998) 。可见 ,在对

所有消费者实行一揽子价格上限管制的情况下 ,大

多数居民消费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从长期

看 ,如果某项业务初始年份的价格指数小于其他业

务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 ,不同业务间的价格离差会越

来越大 ,从而也越偏离理想状态。

(三)不确定性和再调整问题

以上主要是从静态角度讨论的 ,从长期动态的

角度看 ,价格上限管制模型必然会遇到不确定性问

题 ,需要随着时间变化而进行周期性调整。然而 ,管

制调整周期的确定并非易事。我们知道 ,价格上限

管制周期越长 ,运营商就越有激励提高生产效率。

因此 ,从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看 ,价格上限管制的调

整周期越长越好。但由于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同时

管制者也不可能对遥远的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并设

定合理的 X 值 ,这又可能大大降低分配效率。反

之 ,价格上限管制的调整周期越短 ,生产效率就会越

低。有时 ,价格上限管制调整过于频繁 ,甚至会诱发

企业采取一些对社会不利 (但却对企业有利) 的行

为。例如 ,当企业预期到短期提高生产效率会导致

下一周期更高的 X值 (更多地降低价格) ,企业会采

取人为增加成本、降低效率的“非理性”行为 (尤其是

周期快结束时) 。从而 ,价格上限管制就类似于投资

回报率管制。

一个管制周期结束后进行调整时 ,必然碰到重

新设置管制模型和适用范围问题。从目前实践看 ,

价格上限管制调整中的主要争议是 X 值。这就涉

及到 X 值重新设定的依据和标准问题。目前 X 值

再调整的依据大多还是基于垄断企业上一周期的成

本利润状况 ,这样实际上价格上限管制还是类似于

投资回报率管制 ,起不到应有的激励性管制效果。

三、价格上限管制应用的对策性思考

(一) 根据产业特点确定价格上限管制模型

(RPI 和 X值)

RPI 选择的标准至少有四点 :一是能合理体现

垄断产业实际投入成本的变化 ;二是不受垄断厂商

的影响和控制 ;三是具有相对稳定和可预测性 ;四是

易于理解和诠释。前面我们提到 ,RPI 代表的是企

业实际价格指数而不是社会零售价格指数。因此 ,

这里就不能用社会零售价格指数作为 RPI 值 ,必须

通过计算求得特定垄断产业的实际价格指数。由

此 ,确定 RPI 的一个具体公式为 :

RPIS =RPI G + (PS
i -P G

i ) (4)⋯⋯⋯⋯⋯⋯

公式 (4)中 ,RPIS 为特定垄断产业的实际价格指

数 ,RPIG 为社会零售价格指数 ,PS
i 、PG

i 分别为特定垄

断产业和整体国民经济的投入价格指数。相应地 ,

其差值反映了不能被整体国民经济投入价格指数计

量的特定垄断产业的额外投入价格指数。这里用

RPIS 来取代 RPIG 能更好地反映垄断产业的实际投

入成本变化。

根据 Intven(2000) ,确定 X 值至少有两个基准 :

一是应基于预期应有的 (而不是过去实际的)生产率

增长计算 ,当然过去的生产率增长也是一个重要的

参考指标 ,但不是唯一的指标 (因为它可能被垄断企

业操纵) ;二是应基于整个产业而不是个别企业的生

产率增长。这就要求参考比较区域内其他类似垄断

企业的生产率增长。相应地 ,计算 X 值主要有两种

方法 :

一种方法是历史生产效率外推法 ,根据被管制

企业过去生产率增长速度外推未来生产率增长速

度。这种外推要考虑前后条件是否一致 ,尤其要注

意以下几个因素 : (1)垄断产品普及率提高会提高生

产效率 ; (2)垄断产业引入激励性管制等模拟竞争机

制会提高生产效率 ; (3)垄断产业实行拆分等市场结

构重组会影响生产效率 ; ③(4) 垄断产业实行民营化

改革也会相应提高生产效率。此外 ,外推的时间跨

度不能太长 ,否则会产生很大的预测误差。运用历

史生产效率外推法计算 X值的一个具体公式为 :

ΔTFPs
t =ΔTFPs

t-1 +Z (5)⋯⋯⋯⋯⋯⋯⋯

其中 :Z= ΔTFPC
t +ΔTFPP

t +ΔTFPS
t +ΔTFPR

t

(6)⋯⋯⋯⋯⋯⋯⋯⋯⋯⋯⋯⋯⋯⋯⋯⋯

公式 (5)中 ,ΔTFPS
t 、ΔTFPS

t-1 分别为 t 期、t-1 期

特定垄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Z为调整

因素 ,ΔTFPC
t 、ΔTFPP

t 、ΔTFPS
t 、ΔTFPR

t 分别为 t 期竞争

(C) 、民营化 (P) 、市场结构重组 (S) 、普及率变动 (R)

对垄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另一种方法是区域间比较竞争法。即参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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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垄断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信息 ,甚至根据国际经

验来制定适当的 X值。④当然 ,此时还需要考虑地区

差异因素 ,除了包括以上竞争、民营化、市场结构重

组、普及率变动因素外 ,还包括其他地区差异因素 ,

包括技术赶超因素等。⑤限于篇幅 ,这里我们不再展

开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得到的ΔTFPS 并不是我们

所需要的最终 X 值。如果没有从垄断产业的总要

素生产率中扣除整体经济总要素生产率 ,现有垄断

产业的回报率将跌至低于其资金的经济成本。这将

使该产业投资减少 ,造成长远经济损失。因此计算

最终 X值还必须减去社会整体ΔTFPG ,即 :

X=ΔTFPS - ΔTFPG (7)⋯⋯⋯⋯⋯⋯⋯⋯

在这里 ,ΔTFPS、ΔTFPG 分别为特定垄断产业和

国民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速度。

最后 ,很多时候 X 值是很难准确确定的 ,简单

决策也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法。例如 ,美国 FCC在确

定 X值时 ,简单地确定生产率增长为 215% (这是其

历史生产效率) ,此外加上一个 015% 的消费者得利

因素 (或称激励性管制的调整因素) ,从而确定的 X

值为 3% 。英国电信民营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采用

价格上限管制 ,而不是纠缠于特定 X 值和其他细

节。随着管制经验的积累 ,管制者可以对价格上限

管制方案做不断的调整。

(二)确定价格上限管制的适用范围和结构

从范围上看 ,确定价格上限管制的范围包括确

定其产业范围和业务范围。从产业范围看 ,为了使

价格上限管制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只需要对垄断

产业采取价格上限管制 ,而对竞争和潜在竞争产业

无需采用价格上限管制 ,市场竞争力量自然会促使

价格下降。从业务范围看 ,一个垄断产业内也并非

铁板一块 ,也存在不同性质的业务领域 ,价格上限管

制应该限定在垄断性业务领域。对于竞争和潜在竞

争业务应用价格上限管制不但加大了管制的工作

量 ,而且会产生交叉补贴问题。英国最初在电信业

实行价格上限管制时就碰到类似的问题 ,将竞争性

的长途电话业务也纳入价格管制的范围。从表面上

看 ,将长途电话业务也纳入价格管制的范围会增强

价格管制的约束力 ,但实际上 ,这反而会削弱对垄断

性业务价格上限管制的效率。因为这给了英国电信

公司提高市话价格降低其他竞争性服务价格 ,以实

施交叉补贴战略的机会 (王俊豪 ,1998) 。当然 ,由于

不同垄断产业内部垄断性业务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

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垄断产业价格上限管制的适用范

围也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 ,英国价格上限管制大

约覆盖了航空业务的 37%, 电信业务的 57%, 燃气

业务的 63% 以及自来水、电力业务大约 95% 以上的

业务领域。

从结构上看 ,在多产品或多业务领域情况下 ,由

于管制者往往实行一揽子价格上限管制 ,不同业务、

产品间可能存在交叉补贴。此时 ,为了避免不同业

务间的交叉补贴 ,可以根据各业务具体特点、性质的

差异 ,将各业务放进不同的业务组合中去 ,对不同的

业务组合分别设置价格上限。例如 ,英国 1996 年电

信价格上限管制方案中 ,设置了两个价格上限管制

组合 :“零售价格”组合的 X值为 415%,“网络收费”

组合的 X值为 810% 。这里关键是要划分恰当的组

合 ,将业务划分为不同的组合时应该考虑一些基本

标准 ( Intven,2000) : (1) 各业务的技术进步速度 ; (2)

各业务组合中的竞争程度 ; (3) 业务的共性 (包括需

求弹性的共性) 。在对不同的业务组合分别设置价

格上限的同时 ,为了增强价格上限管制的约束力 ,也

可以同时对所有的业务设置一个总的价格上限 ,此

时同一业务就受多个价格上限的制约。

(三)构建可预期的管制框架 ,实行价格上限管

制的动态调整

价格上限管制的动态调整主要是对管制周期、

管制模型的确定和调整。

一般来讲 ,正常的管制周期以 3～5 年为宜。具

体管制周期的确定要考虑以下因素 : (1)技术变革速

度。技术变革速度快 ,不确定性强 ,管制周期相应短

一点。反之亦反。例如 ,英国电信业价格上限管制

的实际周期为 5 年、2 年、2 年、4 年、4 年 ,平均为 314

年 ;而自来水产业 ,技术变革速度相对较慢 ,周期相

对电信业要长一些 ,三次价格上限管制的实际周期

均为 5 年。(2) 信息不对称程度。管制者与被管制

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时 ,价格上限管制的周期相

应短一点 ,以便及时动态调整。(3)外部不确定性因

素 (如投入价格、物价指数等的变动程度) 。不确定

性因素多 ,管制周期应适度缩短。反之 ,则应适度延

长。

管制模型的调整除了考虑以上技术变革、信息

不对称、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之外 ,还需要注意以下几

点 : (1) X值的调整必须建立在特定垄断产业未来生

产率增长 (成本降低) 潜力的基础上 ,而不是仅仅依

赖企业现有的利润率状况 (价格上限管制是价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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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而不是利润上限) 。(2)信息成本高、确定准确 X

值比较困难时 ,那么 ,在刚开始实行价格上限管制时

可以设定一个较低的 X 值 , ⑥随着管制经验的积累

再逐渐提高 X 值。这可以避免不合理 X 值给产业

带来的损失 ,同时也体现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

一般原则。英国电信管制就体现了这一原则 ,其 X

值从最初的 3% 逐渐提高到 415% 、6125% 、715% 。

(3)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管制模型和 X 值。

有时 ,X 值的确定和调整实际上是短期利益和长期

利益的权衡。例如 ,从长期看 ,尽管较低的 X 值对

消费者有利 ,但在消费者政治压力下 ,管制者也可能

要求企业提高 X值。

需要特别指出 ,价格上限管制的动态调整主要

是适应环境不确定性 ,但是应用不当也会产生“管制

不确定性”。价格上限管制是管制者与被管制企业

之间的一个契约。一般来讲 ,一个价格上限管制方

案制定后 ,中途就不应随便调整 ,以避免“管制机会

主义”。如果确有必要对价格上限管制方案进行调

整也应该建立在清晰、可预期的管制框架下 ,依据特

定的调整标准 ,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例如 ,英国对

价格上限管制方案进行再调整时 ,首先要求管制者

和被管制者以及消费者之间达成一致协议 ,如果管

制者与被管制企业发生争议 ,则提交竞争委员会 (原

垄断与兼并委员会) 裁决。如果竞争委员会未发现

目前状况违背公共利益 ,那么管制者也不能对原价

格上限管制方案进行调整。构建清晰、可预期的管

制框架 ,树立管制者信誉及管制可信赖性 ,这有利于

确保价格上限管制的成功实施 ,从而确保企业和消

费者的利益。

四、结语 :我国价格上限管制应用的前瞻

首先 ,价格上限管制在我国的应用取决于特定

垄断产业的客观特征 (而不是管制者主观因素) 。前

面我们提到 ,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 ,价格上限管制

的实际应用在产业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 ,价格

上限管制在电信业的应用较普遍 ,但在电力、燃气产

业 ,应用则相对较少。实际上 ,产业客观特征 (而不

是管制者主观因素) 决定着价格上限管制在具体产

业的应用。在这些客观特征中 ,技术变革速度和信

息不对称程度是两个关键变量 ,它们影响着价格上

限管制应用的收益和成本 : (1)技术变革速度影响着

价格上限管制应用的收益。技术变革速度较快的产

业 (如电信业) ,采用价格上限管制能激励企业迅速

降低成本 ,应用价格上限管制的收益较大。技术变

革速度较慢的产业 (如自来水、电力、燃气产业) ,应

用价格上限管制的收益也较小。(2) 信息不对称程

度影响着价格上限管制应用的成本。管制者与被管

制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高 , ⑦此时应用价格上限管

制的成本也较高 ,价格上限管制实际上与投资回报

率管制差别不大。反之 ,价格上限管制应用的成本

较低 ,价格上限管制显著优于投资回报率管制。在

特定垄断产业 ,价格上限管制实际应用与否取决于

收益和成本的相对值 ,进一步说 ,取决于技术变革速

度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这两个变量的合作用力。

其次 ,价格上限管制的应用需要考虑我国特定

垄断产业的需求与供给。价格上限管制的一个潜在

缺陷就是可能缺乏对投资的激励。在投资回报率管

制下 ,企业敢于大胆投资。但是 ,在价格上限管制

下 ,管制者不再确保投资者的投资收益 ,这难免使投

资者顾虑重重。因此 ,相对来讲 ,在需求高速增长 ,

需要大规模投资的产业 ,采用价格上限管制的可能

性就比较低。相反 ,那些供过于求需要提高效率的

产业采用价格上限管制的基础就比较稳固。

再次 ,垄断产业的民营化改革和引入竞争机制

将为价格上限管制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从经济

发达国家的实践看 ,价格上限管制的应用往往伴随

着民营化改革和引入竞争机制过程。由于管制者对

国有企业天生的父爱主义 ,对国有企业的价格上限

管制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而且即使采用价格上限管

制 ,往往采用的也是接近于投资回报率管制的变相

方法。同时 ,价格上限管制是垄断产业放松管制走

向竞争的一种很好过渡。在价格上限管制下容易引

入直接的竞争 ,而在投资回报率管制下由于管制者

要确保垄断企业的资金回报 ,竞争更难以实现。因

此 ,加快我国垄断产业的民营化改革 ,引入竞争机

制 ,可以为价格上限管制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外部条

件。

最后 ,从投资回报率管制向价格上限管制的转

变可以渐进进行。一些学者认为 ,发展中国家应该

从投资回报率管制直接“跃进”到价格上限管制。但

客观地说 ,我国的多数垄断性产业 ,由于长期采用投

资回报率管制 ,从投资回报率管制到价格上限管制

的转变必然是非常困难的。此时 ,可以采用介于投

资回报率管制与价格上限管制二者之间的中间方式

作为过渡。美国很多州在电信价格管制改革中 ,不

是直接从投资回报率管制转向价格上限管制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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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收益分享管制和暂停回报率管制作为过渡。

例如 ,1985 年 50 个州全部采用投资回报率管制。

1990 年采用投资回报率管制的州数目降为 25 个 ,但

是绝大多数州并未转向价格上限管制 ,采用暂停回

报率管制和收益分享管制等中间方式的州分别为 9

个、14 个 ,采用价格上限管制的仅有 1 个州。1996

年以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 ,大部分州才从暂停回

报率管制和收益分享管制转向价格上限管制。概括

地说 ,采用中间方式作为过渡也有其好处 : (1) 防止

单一的价格上限管制不适应具体情况 ; (2)采用收益

分享管制等中间方式作为过渡有利于发现真实的生

产效率信息 (值) ,这为以后平稳地实施价格上限管

制提供了基础。

注释 :

①权数选择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垄断产品 (服务) 业务

的变动速度。电信业新业务的推出和旧业务的淘汰速度较

快 ,无法用当年各产品的收益为权数 ,因此采用上一年的收

益为权数。而燃气产业的业务变动速度较慢 ,可以采用当年

的预期产出为权数。

②在加州电力市场 ,电力分销厂商在零售市场受到严格

的价格上限管制 ,但是电力批发市场的价格却完全放开 ,在

电力批发价格激涨的情况下 ,零售市场的实际价格长期远远

地低于批发市场 ,这导致了太平洋天然气电力公司的破产和

南加州爱迪生公司的濒临破产。

③市场结构重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它既可能由于竞争

机制的引入而提高垄断产业的生产效率 ,也可能由于市场份

额的稀释而降低垄断产业的生产效率。一些实证研究表明

市场结构重组对生产效率的净影响是正的。

④在电信业 ,很多国家管制者设定的 X值都在 315% ～

415%之间。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 ,由于垄断产业发展的历

史较短等原因 ,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确定 X 值可能是唯一

可行的方法。

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由于垄断产业大规模发展或者存

在技术引进和赶超的可能性 ,这使得生产率进步速度可能超

过一些发达国家 ,因此 ,X 值的设定也应该考虑这种后发优

势因素。

⑥但也要使在价格上限管制下的价格上涨不超过投资

回报率管制下的价格上涨 ,否则会导致消费者不满。

⑦信息不对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成本信息的不

对称。如果产业内只存在一家跨区域垄断企业 ,缺乏区域间

比较竞争的有效条件 ,则成本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2) 收

益信息的不对称。例如 ,电力分销业务领域由于往往采用复

杂的非线性定价 ,实际的价格和收益信息难以准确获得 ,此

时收益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3) 质量信息的不对称。例

如 ,垄断产品的服务质量难以低成本监测时 ,质量信息不对

称程度较高。(4)需求信息的不对称。垄断产品的未来需求

变动大且难以预测时 ,需求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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